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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提出，由上海市环境保护工业行业协会空气净化

设备专业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深圳市普晟传感技术有限公司，飞

利浦家电（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亚都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爱

启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苏州贝昂科技有限公司，博朗通医疗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宁

波威霖住宅设施有限公司，青岛华世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豹米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得志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赵莉，沈浩，顾闻喆，叶东东，郭诚，王小慧，冉宏宇，王雪，段

海宁，禹安平，秦玲，凌广，徐力恒。 

本文件于2022年2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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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室内甲醛浓度检测装置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民用室内甲醛浓度检测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外观、电气强度、电磁兼容、

响应时间、示值误差、重复性、抗干扰性等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与标志、使用说明、

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民用室内甲醛浓度检测装置（以下简称检测装置）。 
本文件不适用于计量、环境监测等领域使用的甲醛浓度检测仪器和设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气包装通则 

GB 4343.1 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要求 第1部分：发射 

GB 4706.1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18204.2—201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民用室内甲醛浓度检测装置  civil indoor air formaldehyde detector 

基于半导体、电化学及PID光电离子等原理，将室内空气中甲醛浓度信号转换成电信号， 

并可显示浓度值的检测装置。一般由甲醛浓度信号转换组件、电源、电路和显示设备等部

分组成，主要包括用于日常室内场所用甲醛浓度检测仪和安装在带甲醛浓度数显功能的产

品（如空气净化器、空调和新风机等等）上的甲醛浓度检测装置。 

3.2  

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检测装置的示值上升至目标浓度的90%时所需要的时间。 

3.3 

示值误差  error 

检测装置的示值与标准方法测得值之差。 

3.4  

重复性  repeatability 

在相同测量条件下，检测装置提供相近示值的能力，以相对标准偏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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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抗干扰性 selectivity 

检测装置在接触到一定浓度的干扰气体后输出值的变化。 

3.6  

测试模式 test mode 

带甲醛浓度数显功能的产品（如空气净化器、新风机和空调等等），只提供检测甲醛

浓度，不提供其他功能时的模式。 

4 要求 

4.1 外观 

检测装置的外观与结构应符合以下要求： 

a）检测装置外观应无明显的损伤、破坏和缺损现象； 

b）检测装置应连接可靠，风道符合设计要求，显示屏清晰可辩； 

c）检测装置应采用不对检测产生影响的环保材料制作。 

4.2 电气强度 

对于使用交流电源的检测装置，电气强度应符合GB 4706.1的要求。 

4.3 电磁兼容 

检测装置的电磁兼容要求应符合GB 4343.1的要求。 

4.4 响应时间 

检测装置的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180 s。 

4.5 示值误差 

检测装置的示值误差应满足表1的要求。 

表1 示值误差 

测量范围（mg/m3） 示值误差 

甲醛浓度≤0.25 ±0.05 mg/m3 

甲醛浓度＞0.25 ±20% 

4.6 重复性 

检测装置的重复性偏差应不大于10%。 

4.7 抗干扰性 

4.7.1 抗干扰性等级 

根据检测装置的抗干扰性实测结果，依据表2，判定该检测装置的抗干扰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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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抗干扰性等级 

干扰气体 
抗干扰性等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乙醇 CS≤2.5% 2.5% ＜CS≤8% CS＞8% 

4.7.2 检测装置的实测抗干扰性实测值应不低于Ⅲ级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试验应符合以下条件： 
a）环境温度：（23～27）℃，相对湿度：（40～60）%RH，大气压力：（86～106）

kPa； 
b）试验电源为单相交流正弦波，电压和频率的波动范围不得超过额定值的±1%； 
c）背景甲醛浓度不大于0.01mg/m3，无影响测试的干扰气体。 

5.2 试验主要设备及仪器 

5.2.1 测试舱 

试验用测试舱的容积应不小于3m3，内尺寸最长边与最短边的长度比应不大于3：1，其

它要求按照GB/T 18801—2015中附录A的规定要求。 

5.2.2 气体源 

在测试舱中进行测试时，通过加热挥发福尔马林溶液的方法发生甲醛气体，加热温度

不得高于100℃，以GB/T 18204.2—2014中第7章方法对甲醛气体浓度进行定量。 

5.2.3 零点气体 

可采用压缩空气、合成空气或环境空气作为零点气体。采用环境空气时，应对环境空

气做纯化处理。 

5.2.4 测量仪器 

秒表[分度值0.1s]，甲醛检测仪[测试范围应包括（0.01～1.00）mg/m3，最小分辨率不

得低于0.01mg/m3，需定期校准]，分光光度计[应满足GB/T 18204.2—2014 第7章的要求]等。 

5.3 试验方法 

5.3.1 试验前准备 

被测检测装置应在试验环境下稳定不小于1h或说明书规定的时间。测试带甲醛浓度数显

功能的空气净化器、新风机、空调等产品时，应在测试模式下进行。 

5.3.2 外观与结构 

通过目视对检测装置的外观与结构进行检查。 

5.3.3 电气强度 

使用交流电源的检测装置应按GB 4706.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电气强度试验。净化装置不接

电源，打开设备电源开关。将绝缘装置的两根检验导线分别接到设备电源插头的相、中联线

上及设备的保护接地端子（或机壳）上。试验时电压应平缓地上升到3000V，试验电压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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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in，然后将电压平缓下降至0V。试验过程中不应出现击穿和飞弧现象（漏电电流设定为

5mA）。 

5.3.4 电磁兼容 

检测装置的电磁兼容试验应按 GB 4343.1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5.3.5 响应时间 

按以下步骤进行响应时间试验： 
1）将待测检测装置放置在测试舱内，确保能正常工作； 
2）使用零点气体校准检测装置零点； 
3）在测试舱内发生浓度约为0.60mg/m3或浓度接近待测检测装置示值满量程的甲醛气体，

舱内甲醛气体浓度稳定后，开启待测检测装置，同时启动秒表进行计时； 
4）待检测装置示值升至发生甲醛气体浓度的90%时，停止秒表，记录读数为响应时间； 
5）使用零点气体，使检测装置示值回到零点； 
6）按步骤3）～5）重复试验3次，计算3次重复试验所分别测得的响应时间的算数平均值，

记录为检测装置的响应时间。 

5.3.6 示值误差 

5.3.6.1 测试步骤 

按以下步骤进行示值误差试验，试验应重复3次： 
1）将待测检测装置放置在测试舱内，确保能正常工作； 
2）开启吊扇和循环风机，根据检测需要在测试舱中发生0.10±0.03 mg/m3或0.60±0.10 

mg/m3的甲醛气体，舱内甲醛气体浓度稳定后，关闭吊扇，保持循环风机运行； 
3）开启待测检测装置，读取稳定后的示值，记录为Ci，同时以GB/T 18204.2—2014中第

7章方法定量参考示值，记录为C。 

5.3.6.2 示值误差计算 

当甲醛浓度不高于0.25mg/m3时，示值误差El应按式（1） 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El为示

值误差： 

E =
∑ ( )

………………………………………（1） 

当甲醛浓度高于0.25mg/m3时，示值误差Eh应按式（2）计算，取绝对值最大的Eh为示值

误差： 

E =
∑ ( )

× 100%……………………………………（2） 

式中： 
Ci——第i测量时检测装置的示值； 

C——第i测量时的参考示值； 

n——测量次数。 

5.3.7 重复性 

5.3.7.1 测试步骤 

按以下步骤进行重复性试验： 
1）将待测检测装置放置在测试舱内，确保能正常工作； 
2）在测试舱中发生0.10±0.03 mg/m3的甲醛标准气体，舱内甲醛气体浓度稳定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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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吊扇，保持循环风机运行； 
3）开启待测检测装置，读取稳定后的示值，记录为Ci； 
4）连续记录6次检测装置的示值，每次读取前需用零点气体校零。 

5.3.7.2 重复性计算 

按式（3）计算检测装置的重复性： 

𝑠 =
̅

∑ ( ̅)
× 100%……………………………（3） 

式中： 
s——检测装置的重复性； 

Ci ——第i测量时的示值； 

�̅�——n次测量的平均值； 

n——测量次数。 

5.3.8 抗干扰性测试 

5.3.8.1 测试步骤 

按附录A方法计算在测试舱内定量发生2 uL/L的乙醇作为干扰气体，记录干扰气体发

生前后检测装置的示值变化值，重复测试2次。 

5.3.8.2 抗干扰性计算 

按式（4）计算检测装置的抗干扰性： 

𝐶 =
∆

显示

干扰

+
∆

显示

干扰

× 100%……………………………………… 

式中： 
CS ——检测装置的抗干扰性； 

C显示 ——加入干扰气体后检测装置的示值变化值； 

C干扰——干扰气体的浓度。 

6 检验规则 

6.1  检验分类 

检测装置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6.2  出厂检验 

6.2.1  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 

凡正式提出交货的检测装置，均应进行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的项目见表4序号1～2。 

6.2.2  出厂检验的抽查项目 

检测装置出厂时的抽样检验批量、抽样方案及合格质量水平，由生产厂和订货方共同商

定。 

抽样检验的项目见表3序号3～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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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1 外观 4.1 目视检验 

2 电气强度 

（对于使用交流电源的检测装置） 
GB4706.1 GB4706.1 

3 电磁兼容 GB 4343.1 GB 4343.1 

4 响应时间 4.4 5.3.5 

5 示值误差 4.5 5.3.6 

6 示值重复性 4.6 5.3.7 

7 抗干扰性 4.7 5.3.8 

6.3  型式检验 

6.3.1  检测装置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经鉴定定型后制造的第1批产品或转厂生产的老产品； 

b)  正式生产后，当结构、工艺和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产品停产一年后再次生产时。 

6.3.2  型式试验应包含表3中全部项目。 

6.3.3  抽取三台样品，按表3测试其中一台。若不满足限定值规定的要求时，再测试其

余二台样品， 其实测值均应满足规定要求，否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7 标志、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及贮存 

7.1 标志 

检测装置的标志应符合 GB 4706.1 的要求，同时应包含甲醛浓度测试范围。 

7.2 使用说明 

检测装置的使用说明应符合GB 4706.1的规定，至少应包括：7.1中规定的所有内容、

检测装置的使用方法、维护和保养注意事项、建议使用寿命。 
注: 1. 生产厂商应对检测装置的使用范围做界定，如“显示值仅供参考”； 

2. 明确在特定条件下仅具备甲醛浓度变化趋势的指示作用。 

7.3 包装 

7.3.1 检测装置的包装应符合 GB/T 1019 的规定。 

7.3.2 包装箱上应标明产品名称、型号、制造厂名称、商标、产品参数、制造日期、建议使

用寿命；包装储运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 

7.3.3 包装箱内应包含相应的检测装置以及使用说明书、合格证。 

7.4 运输与贮存 

7.4.1 运输要求 

检测装置在运输过程中禁止碰撞、挤压、抛扔和强烈的振动以及雨淋、受潮和暴晒。 

7.4.2 贮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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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装置应贮存于干燥、通风、无腐蚀及爆炸性气体的库房内，并防止磕碰。贮存在仓

库内的检测装置，若贮存期超过 12 个月，应从包装箱中取出，经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继续贮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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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测试舱内乙醇气体浓度计算方法 

 

A.1  概述 

本附录规定了使用75%酒精液体向测试舱内发生干扰气体（乙醇）时的定量方法和气体

体积比浓度计算方法。 

A.2  定量方法 

以微量取样器量取一定体积的75%酒精液体，体积记为V'E，单位为uL，并使其在测试舱

内完全挥发。 
A.3  计算方法 

按以下步骤进行气体体积比浓度的计算： 

1）75%酒精液体中乙醇的体积按式A.1计算： 

𝑉 =
. ×

………………………………………… （A.1） 

其中： 

VE——乙醇体积，单位为mL； 

V'E——75%酒精液体体积，单位为uL。 

2）乙醇的质量按式A.2计算： 

𝑚 = ρ × 𝑉 ………………………………………… （A.2） 

其中： 

mE——乙醇质量，单位为g； 

ρE——乙醇密度，取0.789 g/mL。 

3）乙醇的摩尔量按式A.3计算： 

𝑛 =
m

M
………………………………………… 

（A.3） 

其中： 

nE——乙醇的摩尔量，单位为mol； 

ME——乙醇的摩尔质量，取46.07 g/mol。 

4）乙醇气体的体积按式A.4计算： 

𝑉 =
n RT

P
………………………………………… 

（A.4） 

其中： 

VEg——乙醇气体的体积，单位为m3； 

R——标准气体常数，取8.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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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测试时的绝对温度，K； 

P——大气压力，取101325pa。 

5）舱内的乙醇气体体积比浓度按式A.5计算： 

𝐶 =
测试舱

…………………………………………（A.5） 

其中： 

CE——乙醇气体体积比浓度，单位为uL/L； 

VEg——乙醇气体体积，单位为uL； 

V测试舱——测试舱体积，单位为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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